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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多个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平
台上出现了大量宣称“摆个小摊就能衣
食无忧”的博主，并在其账号主页和发
布的视频中或明示或暗示：可以添加私
人社交账号，交学费获取“摆摊秘籍”。
在直播效果和短视频宣传的影响下，有
不少人交了学费想靠摆摊发家致富。
那么，“摆摊卖大锅卤菜月入10万元”真
的靠谱吗？交了学费后能像师傅那样
赚到钱吗？其中又存在哪些法律问题？

王燕妮表示，如果培训方在招生时明确作出了具体
的盈利承诺，比如“保证三个月内回本”“月入上万不是
梦”等，却无法实现，那么消费者可以根据民法典相关规
定，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还学费，并可进一步追究对方的赔
偿责任。就算培训方没有直接承诺具体的赚钱数字，但
利用明显夸大的描述、误导性的宣传语言，比如“一本万
利”“很快就能赚大钱”来引导消费者报名，也可能构成虚
假宣传甚至欺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除了
可以主张退还学费外，还有权要求三倍惩罚性赔偿。

胡翔表示，许多学员在交费后，发现只摆摊无法盈
利，转而以同样方式收徒赚钱，形成“传销式”扩散。这种
行为可能涉及以下法律风险。

根据《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可能构成非法经营或
变相传销。如果收入主要来自“收徒”而非实际经营，可
能被认定为“以发展人员数量为主要获利方式”，涉嫌传
销。还可能存在民事合同纠纷风险：后续“徒弟”若发现
技术无效，可能起诉最初的上家要求退费，形成连环诉
讼。个人收徒若未申报收入，可能涉嫌偷税漏税问题。

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旭表示，这种行为可能
构成虚假宣传或欺诈，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诱导他人付费，已涉
嫌误导消费者，若证据充分，学员可主张合同无效并要求
退款，市场监管部门也可对涉事主体处以罚款，若情节严
重，可能构成诈骗，需承担刑事责任。此外，若虚假宣传
对消费者造成经济损失，还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燕妮表示，在责任承
担方面，消费者如果遭遇这种情况，可以依据民法典第一
百四十八条，以虚假宣传或欺诈为由要求解除合同，要求
退还学费并赔偿相应损失。此外，经营者还可能被市场
监管部门追究行政责任，包括罚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情节严重且涉及金额较大的，甚至可能构成刑法上的诈
骗罪，面临刑事责任。

调查
火爆流量多是假象

今年3月初，河北衡水的闫柯（化名）
夫妇看到网上大锅卤菜卖得火热——师傅
摊位前排起了长龙，满满一大锅卤菜很快
就见了底。于是，他们便动了创业的心思，
远赴安徽学艺，交了2980元学费，3天学成
后又购置了三轮车、卤菜大锅、食材等设备
和原料，在老家城区一路口支起了摊。

结果摆了 20多天，生意一直没有起
色，大多数时候一天只卖出去五六十元，
最好的一天也就卖出去了300多元，收回
成本都遥遥无期。更让他们感到前景不
乐观的是：“现在我们城市不少路口都能
看到大锅卤菜，甚至卤菜种类和摆放方
式也几乎一模一样，仿佛一个师傅带出
来的，而大家的生意似乎都不怎么样。”

“不上班，一年存 30万元，我是怎么
通过摆摊做到的”“95后小伙摆摊卖大锅
卤菜月入 10万元是什么体验”……记者
调查发现，闫柯夫妇提到的“摆摊收徒”
类视频和直播在短视频平台上数不胜
数。在某短视频平台以“大锅卤菜”为关
键词检索，可以发现上百个相关账号。
记者点进多个账号主页看到，他们的卤
菜成品种类和颜色、摆放方式、视频内容
和直播方式、头像等几乎如出一辙，不少
账号名字后面挂有“收徒”后缀。

近日，记者在一个名为“××摆摊”的
直播间看到，有许多人正排队购买主播
所卖的食品，并且限购一份。记者观察
到，一名穿白衣服的老大爷在买完后半
小时左右又排到了他，直播间有观众迅
速指出这人是“老演员”。

讲述
交费学摆摊难回本

培训
夸下海口大捞学费

问题1
“摆摊收徒”的性质是什么？

问题2
若存在雇人排队、发布虚假视频等
是否违法，或承担哪些法律责任？

问题3
不少“学员”也收徒，存哪些法律问题？

问题4
交学费后无效果，如何依法维权？

动辄上千元、数千元一份的“摆摊
秘籍”包含哪些内容？

浙江的小何去年年底失业，找了一
个多月工作没有找到合适的。偶然间，
她在网上刷到了一个宣称摆摊 10年卖
手作饰品创业成功的女博主，其经历看
起来十分励志，主页也表示收徒，“交
费后无条件传授所有技术”。

小何添加对方为好友后，对方表
示，学习制作饰品的课程7天就能学完，
收费 1000多元，后面可以反复观看；如
何选址、打造短视频等自媒体课程收费
2000多元，之后可以一直提供指导。

“我回复对方说要考虑一下，结果对
方一下子发来很多消息，说自己有几万
个学员，他们都成功了，让我不要浪费这
次机会，而且学成了还能再教给其他人，
快的话学费一两天就能回来。”小何说，
感觉自己遇到的更像是一个“捞学费的
骗子”，后来她追问了一些细节，对方见
她迟迟不交费，直接把她拉黑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视频中火爆的
摊位，商品质量并没有宣传的那么好。

在此类视频中，博主通常
会宣称自己的摊位“爆火”“极
其抢手”。那么，这些网络视频
中排长队的摊位，线下真的都那
么高人气吗？

3月29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
天津市的一家售卖黄河大鲤鱼的摊位

前。在短视频平台，该摊主发了不少视频，表
示自己所卖的东西下午 3点基本就能售空。
结果当天下午1点半到3点，摊主一直在玩手
机，其间只有记者一个人买了一条鱼，此时餐
车中还剩下三四十条鱼没有卖出去。

除了记者观察到的情况，相关视频的评
论区也有人指出，一些摊主每天发视频表示
有很多人排队，一两个小时就卖完，等真到了
现场发现买的人很少；一些摊主花钱雇人排
队，营造卖得火热的假象；还有些则是前一天
还排队的“顾客”，第二天穿上了学徒衣服站
在了师傅身旁。

有一名交了学费后摆摊倒闭的学员向记
者揭秘了其“导师”的“流量秘籍”——网上建
群，号召排队送礼，排队买了货后付款截图发
群里退钱，这样就把线下排队的流量问题解
决了；之后安排人发短视频，视频内容和文案
直接复制，花钱投流。这样操作一段时间，线
上流量起来后，就开始收割学员，“赚的根本
不是卖货钱，而是高额学费”。

记者采访发现，尽管一些摊主在视频中
信誓旦旦表示“跟我学月入 10万元”“这么摆
摊稳赚不赔”，但当学徒摆摊赚不到钱提出疑
问时，这些人马上就换了副嘴脸，有的说“每
个人情况不一样”，有的推诿责任说是学员
“实践中自己出了问题”，总之坚决不予退

费。
对于很多学员来说，明知被坑，但只

能继续做下去，“希望能把前期投入的
成本赚回来”。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胡翔表
示，从法律角度分析，当前网络上的“摆摊收

徒”行为可能涉及技术培训服务，以传
授卤菜制作、摆摊技巧等为核心，这属

于民事领域的技能培训服务，双方形成合
同关系；商业特许经营（加盟），若收取费用后
提供统一技术、品牌、供应链支持等，依据《商
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可能构成特许经营，需
满足备案披露等法定要求；网络广告与引
流，通过短视频夸大收益吸引学员，可能属
于广告行为，受相关法律约束。

对一般技能培训，若仅传授非准入类
技术（如家常卤菜做法），目前无强制性资

质要求，但需符合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若涉
及食品安全（如餐饮技术），学员从事经营时需

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传授者如果宣称“包办
证件”可能构成欺诈。

对职业资格类培训，若涉及国家职业资格
目录内的技能（如烹饪师资格），需人社部门批
准的培训机构资质，个人无资质收徒可能被认

定为非法办学。若是特许经营资质，依据《商业
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规定，若实质为加盟（如提供品

牌、持续指导），特许人需满足“两店一年”条件（特许人从事
特许经营活动应当拥有至少2个直营店，并且经营时间超
过1年）并向商务部门备案，否则面临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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